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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培养和就业工作  

      绩效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高质量培养和就业工作，提

升学科建设水平，形成“全员参与人才培养、人人促就业”的

良好工作氛围，根据学校关于绩效分配要求，特制定该绩效奖

励办法，以鼓励在研究生培养和就业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

师。 

一、导师参与研究生培养和就业工作绩效奖励标准 

          研究生就业工作绩效奖励 

就业完成时间 奖励人员 每人次奖励标准（元） 

当年３月 31 日之前 毕业生导师 5000 

当年 4 月 3０日之前 毕业生导师 4000 

当年 5 月 31 日之前 毕业生导师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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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 6 月 3０日之前 毕业生导师 1000 

备注： 

1.就业标准与发放标准说明：以就业系统中签订就业协议、劳动合同形式等高质量就业形

式的全额发放。导师在其指导的学生签订其他就业形式中做出实质贡献的，按照本标准的

50%奖励。 

2.涉及到双导师的，金额不累加，副导师奖励金额由导师按照副导师在就业工作的实际贡

献进行分配。 

3. 学位论文送外审没有通过，需要二次送审的毕业生导师，不参与就业奖励；研究生肄业

的、没有取得学位证的导师不参与当年该生就业奖励。 

        研究生培养工作绩效奖励 

1.所指导研究生获校级优秀论文的，奖励 5000 元每人次，

获北京市优秀论文的，奖励 20000 元每人次，不重复奖励。 

2.所指导研究生顺利毕业并考上博士研究生的视同高质量

就业，奖励 5000 元每人次。 

备注：所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没有通过，需要二次送审并重新组织答辩的指导教

师，不参与培养工作奖励。 

 

二、其他教师参与研究生培养和就业工作的绩效奖励

标准 

1.利用个人资源给学生推荐就业岗位，全程跟踪帮扶并成

功就业的，奖励 10000 元每人次，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由学

院考核小组认定。 

2.利用个人资源给学生推荐实习岗位，实习期需要达到或

超过一个月，奖励 1000 元每人次，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由学

院考核小组认定。 

3.对于积极参与研究生培养和就业并取得实效的老师，学

院设立研究生培养与就业工作突出个人奖、先进个人奖等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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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名（具体名额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每人给予 5000 元

和 2000 元奖励绩效。 

4.全程参与并实际指导研究生读书计划或带队指导研究生

出京实践的，每年给予不超过 1000 元绩效奖励，由考核小组审

核与讨论绩效金额。 

以上办法根据学校当年给予学院的绩效额度和学院的实际

工作进行动态调整。如有其他需要绩效奖励的情况，可向学院

考核小组提出，由学院考核小组研究决定。 

 

                         马克思主义学院考核工作小组 

                            2025 年 6 月 12 日 


